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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

变更董事长、总经理及信息披露负责人的公告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

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

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董事长、总经理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，具体情况公告如

下：

一、事项基本情况

1、原任职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变动原因

变更职务 变更前人员 变更后人员 变动原因

董事长、信息披露事务

负责人
吕西良 闫新乐 正常人事变动

总经理 闫新乐 段延举 正常人事变动

吕西良，男，汉族，1973年出生，本科学历。先后在新安县磁

涧镇政府、新安县行政服务中心、新安县委组织部和洛阳市国资委

工作，历任新安县磁涧镇政府干部，新安县行政服务中心副科级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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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，新安县委组织部副科级组织员，洛阳市国资委副主任科员、办

公室副主任、收益管理科科长、央企联络科科长，洛阳弘义公用事

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经理、董事、工会主席、

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

闫新乐，男，大专学历，历任伊川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公安局

副局长、交警大队大队长，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

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

记、董事长，洛阳国晟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、洛阳弘义公用事

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。

2.人员变动的依据

根据《中共洛阳国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关于闫新乐

等 2 名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》（洛国晟党〔2026〕19 号），任命闫新

乐为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，任命段延举

为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。

根据《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6年度第三

次董事会决议》，同意将洛阳弘义公用事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信

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由吕西良同志变更为闫新乐同志。

3.新聘任人员基本情况

闫新乐，男，大专学历，历任伊川县公安局党委委员、公安局

副局长、交警大队大队长，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

书记、副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伊川财源实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

记、董事长，洛阳国晟商贸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、洛阳弘义公用事

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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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延举，男，1987年 12 月出生，曾任洛阳城乡建设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经理、洛阳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

总经理。

闫新乐、段延举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和债券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

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。

新任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联系方式如下：

姓名：闫新乐

职务：董事长

联系电话：0379-63082700

联系地址：洛阳市西工区九都路 98号 1幢 601

传真号码：0379-63082677

电子邮箱：lyhycw@163.com

二、影响分析

本公司本次董事长、总经理及信息披露负责人变动事宜，预计

不会对本公司的治理、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

利影响，预计不会对本公司已发行未到期债券的本息偿付产生重大

不利影响。

三、信息披露承诺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（如有）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

职责的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规

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